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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改順利推動，於研議組改後各機關組織設計及人事制度時，均係基於符合法制規定及維護

現有人員權益之立場，妥為規劃，以確保組改之推動能兼顧效率及公平正義。是以，有關前

開機關配合組改之人事制度規劃，人事總處將持續與銓敘部積極進行協商，期兼顧人員權益

及法制規定。 

三、綜上，人事總處一向核實控管各機關人力配置，並妥適兼顧現職人員權益合理保障，期以最精

實、效率之公務人力推動政府業務；未來人事總處將持續落實各機關人力配置檢討運用，並

透過員額評鑑機制檢討新機關業務與人力契合情形，促使政府人力運用更精實合理。 

（七十）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不受刑罰，以致

成為校園學生施用毒品之大宗，為使校園學生免於毒品侵害，有

將愷他命由第三級毒品改列為第二級毒品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63） 

羅委員淑蕾就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不受刑罰，以致成為校園學生施用毒品之大宗，為使校

園學生免於毒品侵害，有將愷他命由第三級毒品改列為第二級毒品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

務部查復如下： 

一、就毒品之品項與分級，法務部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 條規定設有毒品審議委員會，由具有醫

政、藥政、藥物特性、警政、調查、衛生、教育、司法、檢察、獄政、觀護等各機關代表，

及精神醫學、公共衛生、法律學者、社會人士、律師等學者專家共同審議。 

就愷他命是否改列為第二級毒品之問題，法務部於去（101） 年 12 月 27 日召開「第五屆第

四次毒品審議委員會會議」，審議民意代表、媒體及社會各界關切的愷他命是否改列為第二

級毒品議題，經審議結果仍維持愷他命為第三級毒品。本次會議就愷他命之成癮性、濫用性

及社會危害性是否符合第二級毒品之要件進行廣泛的討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有委員提醒一

般認為愷他命的成癮性較低，但依賴性不低，換言之，愷他命的心癮大於身癮，戒斷症狀不

明顯，所以如將愷他命改列第二級毒品，依法應施以觀察勒戒，與現行對於施用第一、二級

毒品應施以觀察勒戒之制度設計係為戒除施用者身癮之目的不符，但心理諮商對於吸食愷他

命的戒癮治療非常重要。因此，並無委員主張將愷他命改列為第二級毒品。 

二、又參考 102 年 3 月 1 日國際獨立專家團對我國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審查所提出初步

報告總結觀察與建議第 60 點「臺灣政府已經採取興建監獄等相關措施，但專家也建議採取有

效減少囚犯人數的措施，像是放寬嚴苛的毒品政策，以及審判前的保釋與假釋相關條款。」

因此，若將愷他命改列為第二級毒品而施以觀察勒戒，勢必會造成學生課業中斷及監所過於

擁擠，有違國際獨立專家團所提上述建議。因此，正本清源作法是落實執行查緝校園毒品專

案行動，遏止校園毒品氾濫，以呼應委員所關心之本項議題。 

（七十一）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臺鐵局計畫調整太魯閣號、普悠瑪號


